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余明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東榮鑫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智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1

1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全字第446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異議駁回。

二、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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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

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經查，本院民事執行

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全字第

44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12月15日送達異議人

指定之送達代收人住所，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即11

4年12月22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

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第三人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四方公

司）雖取得相對人所有坐落於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面積641.6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

地）所有權人，然與信託法規定之受託人管理使用收益不

符，相對人應為脫產或其他損害債權人之目的，而與四方公

司成立虛偽信託，系爭土地仍為相對人所有，而非不得聲請

執行；相對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四

方公司，相對人為受託人兼受益人，故系爭土地之信託應既

自益信託，就相對人自益信託後，向債權人及第三人等人借

款，並約定於不能清償借款時，將系爭土地住宅興建工程

（下稱系爭建案）之約定樓層移轉登記予債權人及第三人等

人，以代清償，卻將系爭建案再以他益信託方式移轉起造人

名義，對外積欠大筆債務，相對人已陷於不能清償伊之債

權，伊既得依民法第242條前段規定，代位相對人依信託法

第6條第1項規定，終止其與四方公司之信託契約，及主張代

位相對人受領系爭土地及受益權，原裁定未審酌，逕為駁回

伊之強制執行聲請，亦有未洽，另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

受益權債權部分，四方公司營業所在地為高雄前鎮區，應依

法囑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為執行，亦非以

無管轄權而逕為裁定移送至高雄地院，實難認此部分於法無

違，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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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

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蓋信託財產名義

上雖屬受託人所有，但受託人係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處分

之，故原則上任何人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為保障信

託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

發生之稅捐、債權，依下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

託財產強制執行：一、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

權利（例如抵押權），二、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

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

債權）（信託法第12條立法理由參照）。又債權人聲請執行

信託財產，執行法院對債權人之聲請是否合於上開法條但書

所定情形，雖非無形式調查之權限，惟關於信託契約是否已

成立有效、何時發生終止效力、執行債權是否發生於信託契

約終止之後等事項，則屬實體之爭執，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

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4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

強制執行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

管轄，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假扣押，經本院於114年12月1

日以114年度司裁全字第835號假扣押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

裁定）准許在案，復於114年12月11日依系爭假扣押裁定向

本院提存所提存擔保金新臺幣（下同）166萬7000元後，持

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信

託予四方公司其所有系爭土地及相對人就系爭土地對四方公

司之信託受益權債權等情，業據提出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申

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土地信託契約書為憑。又系爭土地乃

相對人於110年2月5日信託登記予四方公司，原因發生日期

為同年2月1日，信託目的係約定為使工程能順利開發、興建

完成、並依約定完成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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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期間自信託契約簽署完成日起至本專案興建完成，並完

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依約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日止，並約定信託關係消滅事由為信託目的完成或不能完

成或經委託人、受託人共同協議，信託關係消滅時之信託財

產之歸屬人為相對人等情，有土地登記申請書及信託契約書

在卷可佐，則依異議人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時所查報之債務人

責任財產（即系爭土地），於形式上觀察其土地登記公示資

料後，應認系爭土地為四方公司受相對人委託管理處分之

「信託財產」。又遍觀卷內未見異議人就此部分提出證據釋

明其對相對人之債權，是基於信託前存在於信託財產之權

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因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事

由，自難認異議人之債權有何得例外對屬信託財產之系爭土

地准予強制執行之情形存在。則本件於形式上審查認為系爭

土地為信託財產，依信託法第12條規定，應不得強制執行甚

明。

　㈡此外，異議人辯稱相對人與四方公司就系爭土地成立虛偽信

託及其代位相對人終止與四方公司之信託契約並受領系爭土

地及信託受益權債權云云，均屬實體爭執之問題，非執行法

院所得審究。準此，異議人執上開事由抗辯執行法院未為究

明審酌而逕為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云云，即非可採。

　㈢異議人另主張：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部分，

四方公司營業所在地為高雄前鎮區，應依法囑託高雄地院為

執行，亦非以無管轄權而逕為裁定移送至高雄地院等情，惟

就此部分應執行之標的物即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之信託受益權

債權所在地，係在高雄市前鎮區，非在本院管轄區域，本院

司法事務官就此部分移送於有管轄權之高雄地院，於法並無

不合。　

五、綜上所述，系爭土地為信託財產，不得對之強制執行，異議

人就系爭土地聲請強制執行，應屬無據，不應准許；另異議

人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

無管轄權，應移送高雄地院。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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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並將異議人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

信託受益權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移送高雄地院，核無不合，

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均無違誤。從而異議意旨仍執前

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佳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

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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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余明同  




相  對  人  東榮鑫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全字第44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異議駁回。
二、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全字第44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12月15日送達異議人指定之送達代收人住所，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即114年12月22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第三人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四方公司）雖取得相對人所有坐落於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641.6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然與信託法規定之受託人管理使用收益不符，相對人應為脫產或其他損害債權人之目的，而與四方公司成立虛偽信託，系爭土地仍為相對人所有，而非不得聲請執行；相對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四方公司，相對人為受託人兼受益人，故系爭土地之信託應既自益信託，就相對人自益信託後，向債權人及第三人等人借款，並約定於不能清償借款時，將系爭土地住宅興建工程（下稱系爭建案）之約定樓層移轉登記予債權人及第三人等人，以代清償，卻將系爭建案再以他益信託方式移轉起造人名義，對外積欠大筆債務，相對人已陷於不能清償伊之債權，伊既得依民法第242條前段規定，代位相對人依信託法第6條第1項規定，終止其與四方公司之信託契約，及主張代位相對人受領系爭土地及受益權，原裁定未審酌，逕為駁回伊之強制執行聲請，亦有未洽，另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部分，四方公司營業所在地為高雄前鎮區，應依法囑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為執行，亦非以無管轄權而逕為裁定移送至高雄地院，實難認此部分於法無違，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蓋信託財產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但受託人係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處分之，故原則上任何人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為保障信託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發生之稅捐、債權，依下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一、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如抵押權），二、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信託法第12條立法理由參照）。又債權人聲請執行信託財產，執行法院對債權人之聲請是否合於上開法條但書所定情形，雖非無形式調查之權限，惟關於信託契約是否已成立有效、何時發生終止效力、執行債權是否發生於信託契約終止之後等事項，則屬實體之爭執，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4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強制執行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假扣押，經本院於114年12月1日以114年度司裁全字第835號假扣押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在案，復於114年12月11日依系爭假扣押裁定向本院提存所提存擔保金新臺幣（下同）166萬7000元後，持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信託予四方公司其所有系爭土地及相對人就系爭土地對四方公司之信託受益權債權等情，業據提出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土地信託契約書為憑。又系爭土地乃相對人於110年2月5日信託登記予四方公司，原因發生日期為同年2月1日，信託目的係約定為使工程能順利開發、興建完成、並依約定完成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等相關事宜，信託期間自信託契約簽署完成日起至本專案興建完成，並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依約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止，並約定信託關係消滅事由為信託目的完成或不能完成或經委託人、受託人共同協議，信託關係消滅時之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相對人等情，有土地登記申請書及信託契約書在卷可佐，則依異議人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時所查報之債務人責任財產（即系爭土地），於形式上觀察其土地登記公示資料後，應認系爭土地為四方公司受相對人委託管理處分之「信託財產」。又遍觀卷內未見異議人就此部分提出證據釋明其對相對人之債權，是基於信託前存在於信託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因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事由，自難認異議人之債權有何得例外對屬信託財產之系爭土地准予強制執行之情形存在。則本件於形式上審查認為系爭土地為信託財產，依信託法第12條規定，應不得強制執行甚明。
　㈡此外，異議人辯稱相對人與四方公司就系爭土地成立虛偽信託及其代位相對人終止與四方公司之信託契約並受領系爭土地及信託受益權債權云云，均屬實體爭執之問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準此，異議人執上開事由抗辯執行法院未為究明審酌而逕為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云云，即非可採。
　㈢異議人另主張：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部分，四方公司營業所在地為高雄前鎮區，應依法囑託高雄地院為執行，亦非以無管轄權而逕為裁定移送至高雄地院等情，惟就此部分應執行之標的物即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之信託受益權債權所在地，係在高雄市前鎮區，非在本院管轄區域，本院司法事務官就此部分移送於有管轄權之高雄地院，於法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系爭土地為信託財產，不得對之強制執行，異議人就系爭土地聲請強制執行，應屬無據，不應准許；另異議人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無管轄權，應移送高雄地院。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就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並將異議人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移送高雄地院，核無不合，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均無違誤。從而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佳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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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1

1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全字第446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異議駁回。

二、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全字第44

    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12月15日送達異議人指

    定之送達代收人住所，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即114

    年12月22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

    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第三人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四方公

    司）雖取得相對人所有坐落於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面積641.6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然與信託法規定之受託人管理使用收益不符，相對

    人應為脫產或其他損害債權人之目的，而與四方公司成立虛

    偽信託，系爭土地仍為相對人所有，而非不得聲請執行；相

    對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四方公司，

    相對人為受託人兼受益人，故系爭土地之信託應既自益信託

    ，就相對人自益信託後，向債權人及第三人等人借款，並約

    定於不能清償借款時，將系爭土地住宅興建工程（下稱系爭

    建案）之約定樓層移轉登記予債權人及第三人等人，以代清

    償，卻將系爭建案再以他益信託方式移轉起造人名義，對外

    積欠大筆債務，相對人已陷於不能清償伊之債權，伊既得依

    民法第242條前段規定，代位相對人依信託法第6條第1項規

    定，終止其與四方公司之信託契約，及主張代位相對人受領

    系爭土地及受益權，原裁定未審酌，逕為駁回伊之強制執行

    聲請，亦有未洽，另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部

    分，四方公司營業所在地為高雄前鎮區，應依法囑託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為執行，亦非以無管轄權而逕

    為裁定移送至高雄地院，實難認此部分於法無違，爰請求廢

    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

    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蓋信託財產名義

    上雖屬受託人所有，但受託人係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處分之

    ，故原則上任何人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為保障信託

    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發

    生之稅捐、債權，依下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託

    財產強制執行：一、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

    利（例如抵押權），二、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

    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

    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

    權）（信託法第12條立法理由參照）。又債權人聲請執行信

    託財產，執行法院對債權人之聲請是否合於上開法條但書所

    定情形，雖非無形式調查之權限，惟關於信託契約是否已成

    立有效、何時發生終止效力、執行債權是否發生於信託契約

    終止之後等事項，則屬實體之爭執，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4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強

    制執行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管

    轄，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假扣押，經本院於114年12月1

    日以114年度司裁全字第835號假扣押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

    裁定）准許在案，復於114年12月11日依系爭假扣押裁定向

    本院提存所提存擔保金新臺幣（下同）166萬7000元後，持

    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信

    託予四方公司其所有系爭土地及相對人就系爭土地對四方公

    司之信託受益權債權等情，業據提出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申

    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土地信託契約書為憑。又系爭土地乃

    相對人於110年2月5日信託登記予四方公司，原因發生日期

    為同年2月1日，信託目的係約定為使工程能順利開發、興建

    完成、並依約定完成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等相關事宜，

    信託期間自信託契約簽署完成日起至本專案興建完成，並完

    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依約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日止，並約定信託關係消滅事由為信託目的完成或不能完

    成或經委託人、受託人共同協議，信託關係消滅時之信託財

    產之歸屬人為相對人等情，有土地登記申請書及信託契約書

    在卷可佐，則依異議人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時所查報之債務人

    責任財產（即系爭土地），於形式上觀察其土地登記公示資

    料後，應認系爭土地為四方公司受相對人委託管理處分之「

    信託財產」。又遍觀卷內未見異議人就此部分提出證據釋明

    其對相對人之債權，是基於信託前存在於信託財產之權利、

    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因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事由，

    自難認異議人之債權有何得例外對屬信託財產之系爭土地准

    予強制執行之情形存在。則本件於形式上審查認為系爭土地

    為信託財產，依信託法第12條規定，應不得強制執行甚明。

　㈡此外，異議人辯稱相對人與四方公司就系爭土地成立虛偽信

    託及其代位相對人終止與四方公司之信託契約並受領系爭土

    地及信託受益權債權云云，均屬實體爭執之問題，非執行法

    院所得審究。準此，異議人執上開事由抗辯執行法院未為究

    明審酌而逕為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云云，即非可採。

　㈢異議人另主張：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部分，

    四方公司營業所在地為高雄前鎮區，應依法囑託高雄地院為

    執行，亦非以無管轄權而逕為裁定移送至高雄地院等情，惟

    就此部分應執行之標的物即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之信託受益權

    債權所在地，係在高雄市前鎮區，非在本院管轄區域，本院

    司法事務官就此部分移送於有管轄權之高雄地院，於法並無

    不合。　

五、綜上所述，系爭土地為信託財產，不得對之強制執行，異議

    人就系爭土地聲請強制執行，應屬無據，不應准許；另異議

    人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

    無管轄權，應移送高雄地院。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就

    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並將異議人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

    信託受益權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移送高雄地院，核無不合，

    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均無違誤。從而異議意旨仍執前

    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佳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余明同  





相  對  人  東榮鑫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全字第44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異議駁回。

二、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全字第44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4年12月15日送達異議人指定之送達代收人住所，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即114年12月22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第三人四方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四方公司）雖取得相對人所有坐落於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641.6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然與信託法規定之受託人管理使用收益不符，相對人應為脫產或其他損害債權人之目的，而與四方公司成立虛偽信託，系爭土地仍為相對人所有，而非不得聲請執行；相對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四方公司，相對人為受託人兼受益人，故系爭土地之信託應既自益信託，就相對人自益信託後，向債權人及第三人等人借款，並約定於不能清償借款時，將系爭土地住宅興建工程（下稱系爭建案）之約定樓層移轉登記予債權人及第三人等人，以代清償，卻將系爭建案再以他益信託方式移轉起造人名義，對外積欠大筆債務，相對人已陷於不能清償伊之債權，伊既得依民法第242條前段規定，代位相對人依信託法第6條第1項規定，終止其與四方公司之信託契約，及主張代位相對人受領系爭土地及受益權，原裁定未審酌，逕為駁回伊之強制執行聲請，亦有未洽，另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部分，四方公司營業所在地為高雄前鎮區，應依法囑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為執行，亦非以無管轄權而逕為裁定移送至高雄地院，實難認此部分於法無違，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蓋信託財產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但受託人係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處分之，故原則上任何人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為保障信託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發生之稅捐、債權，依下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一、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如抵押權），二、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信託法第12條立法理由參照）。又債權人聲請執行信託財產，執行法院對債權人之聲請是否合於上開法條但書所定情形，雖非無形式調查之權限，惟關於信託契約是否已成立有效、何時發生終止效力、執行債權是否發生於信託契約終止之後等事項，則屬實體之爭執，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4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強制執行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假扣押，經本院於114年12月1日以114年度司裁全字第835號假扣押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准許在案，復於114年12月11日依系爭假扣押裁定向本院提存所提存擔保金新臺幣（下同）166萬7000元後，持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信託予四方公司其所有系爭土地及相對人就系爭土地對四方公司之信託受益權債權等情，業據提出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土地信託契約書為憑。又系爭土地乃相對人於110年2月5日信託登記予四方公司，原因發生日期為同年2月1日，信託目的係約定為使工程能順利開發、興建完成、並依約定完成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等相關事宜，信託期間自信託契約簽署完成日起至本專案興建完成，並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依約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止，並約定信託關係消滅事由為信託目的完成或不能完成或經委託人、受託人共同協議，信託關係消滅時之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相對人等情，有土地登記申請書及信託契約書在卷可佐，則依異議人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時所查報之債務人責任財產（即系爭土地），於形式上觀察其土地登記公示資料後，應認系爭土地為四方公司受相對人委託管理處分之「信託財產」。又遍觀卷內未見異議人就此部分提出證據釋明其對相對人之債權，是基於信託前存在於信託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因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事由，自難認異議人之債權有何得例外對屬信託財產之系爭土地准予強制執行之情形存在。則本件於形式上審查認為系爭土地為信託財產，依信託法第12條規定，應不得強制執行甚明。

　㈡此外，異議人辯稱相對人與四方公司就系爭土地成立虛偽信託及其代位相對人終止與四方公司之信託契約並受領系爭土地及信託受益權債權云云，均屬實體爭執之問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準此，異議人執上開事由抗辯執行法院未為究明審酌而逕為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云云，即非可採。

　㈢異議人另主張：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部分，四方公司營業所在地為高雄前鎮區，應依法囑託高雄地院為執行，亦非以無管轄權而逕為裁定移送至高雄地院等情，惟就此部分應執行之標的物即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之信託受益權債權所在地，係在高雄市前鎮區，非在本院管轄區域，本院司法事務官就此部分移送於有管轄權之高雄地院，於法並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系爭土地為信託財產，不得對之強制執行，異議人就系爭土地聲請強制執行，應屬無據，不應准許；另異議人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無管轄權，應移送高雄地院。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就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並將異議人就相對人對四方公司信託受益權債權強制執行之聲請移送高雄地院，核無不合，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均無違誤。從而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佳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